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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白
萍 通讯员 彭超）为严厉打击
利用跨区域及时间差逃避检测的
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构建区域联合治超“防
控网”，根据“合六铜宜”四市联动
治超工作安排，3 月 7 日至 14 日，
安庆开展2023年“合六铜宜”四市
联合治超第一次专项行动，取得
积极成效。

专项行动期间，按照“区域联
动、部门联合、突出重点、长效长
治”的原则，全市各级交通执法部
门联合公安交警等部门坚持宣
传教育与重点打击相结合，聚
焦区域内恶意严重超限超载、
避站绕行、遮挡号牌、无证无牌
等违法车辆和非法超限超载运
输企业及违规装载货运源头单
位，严厉打击跨区域超限超载运
输行为，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各执法专组在重点源头单
位、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及城市出
入口、盲区死角等采取流动巡查
与设点检查相结合模式，利用错
峰执法、夜间突击等手段，持续加
大超限治理力度，对超限运输车
辆进行精准打击。专项行动期间

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640 人次，查
处超限超载货运车辆374台，其中
查处 75 吨以上及超限超载 100%
的车辆4台，卸载货物1664吨；吊
销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3本，吊销
车辆营运证4本,查处货运源头企
业6家。

本次专项行动的开展及时有
效消除了交通安全隐患，净化了
道路运输市场环境。下一步，我

市将深化落实区域联合治超机
制，加强区域之间信息资源共享，
增强区域执法联勤互动，提升交
通执法合力和成效，对源头企业
不按规定装载、货运车辆违法超
限运输、大件运输车辆违法违规
行驶、超限车辆利用农村公路绕
行以及非法改拼装等违法运输行
为持续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全市
道路运输安全、稳定、有序。

安庆开展专项行动 构建区域联合治超“防控网”

374台超限超载货运车被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侃）3
月16日，安庆市场局与中行安庆分
行签署政银合作协议，即日起，我
市企业开办可由银行工作人员全
程提供网上导办、营业执照打印、
账户开设等便利化服务，实现就近
办、多点办、帮您办。

此项创新举措，是我市继去年
全面实行“办照不出村（居）”之后
推出的又一项便民利民新措施，在

全省尚属首创，是我市进一步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打造“满宜办”营商
环境品牌的具体实践。该措施既
能与现有企业开办服务窗口形成
横向互补，又能为企业注册登记全
程电子化服务提供纵向延伸，同时
还进一步拓展了我市政银合作“一
网通办”预约开户合作，实现了办
事群众、审批机关、银行三方互惠
共赢。

据悉，此项企业开办延伸服
务，先行在宜秀区范围内中行网点
先行先试。政银双方将根据各自
工作职责和业务流程，及时总结试
点经验，研究制定全程电子化登记
工作管理规范，形成可复制推广的
成功经验在全市推广，实现“全城
办”，让全市广大市场主体享受到
企业开办改革创新举措带来的诸
多实惠。

就近办 多点办 帮您办

政银合作助推企业开办再提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永
亮 通讯员 胡星星）记者从市畜
牧业部门获悉，当下全市各地正全
力以赴做好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已免疫家禽820余万只。

春季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
大动物疫病高发期。今年以来，我
市早部署、早落实，印发《关于切实
加强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召开
全市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视频
会；做好应急值守，启动防控工作
日报告制，完善动物防疫政企技企

联系制度，压实属地、部门及生产
者责任。

各地广泛发动、群防群控，积
极采购调集疫苗、消毒药、防护服
等防控物资，保障动物防疫工作
所 需 ，并 启 动 集 中 强 制 免 疫 工
作。截至 2 月底，全市共调集储
备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疫苗 123.2
万头份（毫升）、稀戊二醛溶液等
消毒药 10488.2 公斤、防护服、口
罩 、消 毒 器 械 等 物 资 4.5 万 套
（只）；强 制 免 疫 9983 户 、家 禽
821.6 万只。

各地还持续开展养殖场 （户）
排查、流调工作，深入开展“大清洗、
大消毒”专项行动，落实养殖场
户、活禽交易场地、屠宰场、农贸
市场等清洗消毒措施。截至 2 月
底，全市共排查、流调共 3308 个村
（次）、70543 场户、3232.5 万只家
禽；对1.1万户养殖场 （户） 实施
全面消毒，消毒面积达354.6万平
方米。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畜
禽强制免疫，做到“县不漏乡，
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
不漏针”。

安庆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春防已免疫家禽820余万只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白萍
通讯员 龙建平）连日来，怀宁、潜
山两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专家对辖
区内相关生态环境案件线索开展现
场调查和评估。近年来，我市按照

“环境有价、损害赔偿”的原则，扎实
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截至目前，共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案件9起。

2018 年底，我市出台《安庆市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试行）》，正式启动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工作。为此，我市对生态环境
违法刑事案件、行政处罚案件、中
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
的案件线索等十类案件线索进行
全面梳理和排查，先后完成生态环
境部、省赔偿办各 3 批次的案件线
索筛查，目前已启动并录入生态环
境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进展
报送系统”案件共9 起，涉及大气、
水体污染等。

在深入开展案件调查的同时，
我市全面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和受损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近两
年来，办理了 3 起在省内颇具典型
意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例，赔
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共计140余万
元。其中，安庆高新区环保局办理
的某科技有限公司大气污染物超标
排放案，该公司违反大气污染防治
管理制度造成环境损害，承担全部
生态环境损害费用45.6万余元，这
是我省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以来，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首例大
气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岳西县
生态环境分局办理的一起交通事故
致环境污染案，该案的赔偿义务人
涉及物流公司、保险公司和生产企
业等三方主体，赔偿责任难界定、赔
偿费用难分摊，最终经由市中级人
民法院调解，赔偿因事故造成的生
态环境损害费用等共计 53.2 万余
元；太湖县生态环境分局办理的蕲
春县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污染太
湖县东升河案，经过踏勘、评估、磋
商和诉讼、审理，该合作社就其造成
河流污染损害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等费用计40余万元。

今年，我市将加大对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线索的摸排和办理力
度，对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涉及生态
损害赔偿的案件及时启动赔偿程
序，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
复，并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纳
入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让“有价赔
偿”护“无价生态”。

安庆办理9起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让“有价赔偿”
护“无价生态”

3月 11日凌晨1时 37分，怀宁县交通执法人员开展夜间执法
检查。 通讯员 彭超 摄


